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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年持续督导工作定期现场检查的结果及提请公司注意事项 

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人”）作为对贵公司进行持续督导

的保荐机构，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》的有关要求，

对贵公司认真履行了持续督导职责。经过 2017 年的现场核查工作，保荐人认为：

2017 年以来，神力股份在公司治理、内控制度、三会运作、信息披露、独立性、

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、重大对外投资等重要方面的运作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

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等

的相关要求。 

保荐人特别提请贵公司关注以下事项： 

1、合理规范使用募集资金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

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，公司营运资金规模得到较大充实，资产负债结构亦

得到明显优化。公司管理层正在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规划和建设，考虑到公司项

目实际投资存在一定周期，公司目前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。保荐

人提请公司在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时，应特别注意产品类型、

投资风险和决策程序的规范性，购买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投资产

品。 

2、谨慎应对钢材价格波动的经营环境影响 

硅钢作为公司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原材料，其价格对公司产品成本及毛利的影

响较大。今年以来，国内钢材市场价格波动较大，对公司盈利水平产生了一定程

度的影响。保荐人建议公司管理层应密切关注国内钢材市场的价格波动行情，与

上游主要供应商保持密切沟通和跟进，在不影响生产计划和经营稳定的前提下，

把握好原材料采购节奏以应对外部不利的经营环境，提升企业整体盈利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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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持续

督导工作定期现场检查报告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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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

年持续督导工作定期现场检查的结果及提请公司注意事项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人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
